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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姜琰

单人最高赔付71.12万元

“江苏医惠保1号”发布理赔报告
日前，记者从医疗保障部门获

悉：“江苏医惠保1 号”近日发布了
2023 年度的最新理赔报告。数据
显示，2023年度“江苏医惠保1号”
共赔付超1.4亿元，赔付人数20505
人，赔付人次 51268，人均赔付 0.70
万元，覆盖各个年龄段，单笔最高赔
付 30.97 万元，单人最高赔付 71.12
万元。

作为省级惠民保的典范，“江苏
医惠保1号”连续运营两年，获得了
越来越多市民的认可。本着“惠民
利民”的基本原则，“江苏医惠保 1
号”坚持“健康惠民”“应赔尽赔”。
两个年度的理赔工作都在有条不紊
地进行当中。

“江苏医惠保1号”项目组相关
负责人表示，作为江苏首款由政府
指导监督的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

“江苏医惠保 1 号”致力于减轻参
保市民医疗费用负担，坚持“应赔
尽赔”“返利于民”。除了传统的理
赔方式，“江苏医惠保1号”依托AI
等科技赋能，推出“快赔”服务，极
大提升了理赔效率。申请者只需
填写个人信息，一般无须提交复杂
的医疗理赔材料，大幅简化理赔申
请手续。理赔工作人员收到理赔
申请，只需调取参保人医保数据就
能完成金额核算，将理赔时间大幅
缩短。

参保用户进入“江苏医惠保 1
号”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
【我要理赔】，根据提示填写申请即
可。如因特殊情况无法线上申请

的，可拨打“江苏医惠保1 号”客服
电话4000651066，咨询服务路径。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参保用户，
日前“江苏医惠保 1 号”的线下理
赔点也已经开放，覆盖江苏 13 座
城市。关注“江苏医惠保 1 号”微
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我要
理赔】，输入就诊开始时间，进入申
请理赔页面，下拉页面点击【线下
理赔网点-去看看】，就可以查看
各地理赔网点。

有保险专家表示，惠民保发展
至今，续保率一直是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影响续保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是理赔。“江苏医惠保1号”将“惠
民”落到了实处。老百姓有获得感，
产品才能持续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人民

日报健康客户端举办“助力构建多
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研讨会”，对

“2022年多层次医疗保障优秀案例
征集”活动中的优秀案例予以表
彰。“江苏医惠保1 号”荣获专项优
秀案例。

医保部门提醒参保市民，2022
年度“江苏医惠保 1 号”提交理赔
申请的有效期是自住院发生日算
起 2 年内，还未提交申请的 2022
年度参保用户，要注意时效，尽快
提交。另外，2022 年度“江苏医惠
保 1 号”的参保用户如在 2022 年
底入院、2023 年初出院，根据“江
苏医惠保 1 号”保障条款规定，跨
年度出院属于 2022 年度保障责
任，参保用户可通过传统理赔方
式提交理赔申请。

6 月 27 日上午，在射阳县市民
中心举办的盐城市首批土地承包
经营权不动产登记颁证仪式上，射
阳县海通镇射南村居民秦广明、高
广香，分别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副局长铁小军、射阳县副县长孙良
海手中接过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不动产权证书时，激动地说：“这
下放心了，我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再次得到了有效保护。”据悉，此次
颁发的两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不动产权证书》面积共6.5亩，这在
全市尚属首例。

作为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
作试点县，射阳县自 2015 年底在
县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不动产登记
窗口以来，先后颁发了全市首本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
权不动产权证书、全国首批海域
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全省首本
国有农用地的使用权不动产权证
书、全省首本居住权不动产登记
证明。2019 年创新推出的“交房
即发证”便民模式，受到省自然资
源厅行文推广并入选年度十大新
闻事件；2021 年创新推出的居住
权登记合同范本及风险告知函便
民服务制度，作为市县级样本入
选自然资源部内参并获得部领导
批阅；2022 年联合县公证处创新
实现“登记+公证”一件事，受到

省司法厅行文推广；2023 年创新
开展“枫桥经验”进窗口机制，通
过建立不动产交易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的方式，提前介入化解不动
产交易纠纷。系列影响全市乃至
全省的登记“首创”成功范例，助推
不动产登记工作不断攀登新的高
峰。

今年的“6·25”土地日前夕，射
阳县通过离线数据拷贝方式，共享
全县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成果资
料，同步搭建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不动产登记系统模块，提前完

成了系统的测试、分析并导入了全
县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成果数据，
率先实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不动产登记系统正常运行，并颁发
了全市首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不动产权证书》，开启了有序开展
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工作。这标志着该县不动产登
记工作由分散登记迈入统一登记
新阶段，实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物权保护，让农民群众吃上长效

“定心丸”。
李志峰 马晓莉 董素印

射阳县行政服务中心

全市首家开启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登记

颁证仪式。(射阳县行政服务中心供图)

“江苏医惠保1号”荣获专项优秀案例。(市医疗保障局供图)

生产经营困难企业可以申请降低住
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或缓缴住房公积金。
管委会授权管理中心审批降低住房公积
金缴存比例或缓缴住房公积金。

符合下列条件可申请降低缴存比例：单
位连续亏损满6个月以上的，可申请降低缴
存比例至4%；单位连续亏损满12个月以上
的，可申请降低缴存比例至3%；单位连续亏
损满18个月以上的，可申请降低缴存比例
至2%；单位连续亏损满24个月以上的，可申
请降低缴存比例至1%。

单位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单位停
发工资的可申请缓缴。单位需要降低缴
存比例或缓缴住房公积金的，应当经本单
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凭下
列材料，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单位降低
缴存比例或缓缴住房公积金申请表；经公
示后的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决议（未
设职代会或工会的，须出具全体职工签字
同意该事项的决议）；财务报表和单位所
得税纳税申报表。

经管理中心批准同意后，单位应当自
接到批准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中心
办理相关变更手续。单位降低缴存比例
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年，降低缴存比例期满
后，将缴存比例恢复到规定比例；期满后需
要继续降低缴存比例的，应当在期满之日
前30日内重新申请。

单位申请缓缴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年，
缓缴期满后，应对缓缴的住房公积金予以
补缴；期满后仍需缓缴的，单位应再次申请
办理缓缴手续。单位欠缴住房公积金的，
应当先按原缴存额补缴欠缴的住房公积金
至当年6月，然后再按调整后的住房公积金
月缴存额缴存当年7月起的住房公积金。

单位缓缴的住房公积金如果未按规
定补缴，应当视为欠缴职工住房公积金。
单位为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时，应当向管
理中心提供职工逐月应缴住房公积金明
细表。单位合并、分立或者产权变更时，
原单位应当为职工补缴以前欠缴的住房
公积金。无力补缴住房公积金的，应当在
明确住房公积金补缴责任主体后，才能办
理合并、分立或者产权变更手续。

住房公积金补缴范围应包括下列内
容：新参加工作职工或调入职工未及时缴
存住房公积金的；单位少缴、逾期缴存、缓
缴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因缴存基数或缴存
比例上调需补缴住房公积金的。

单位补缴住房公积金的数额，按照下
列原则核定：单位从未缴存住房公积金
的，应当自《条例》发布或单位成立之月起
补缴住房公积金；按照本市历年住房公积
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的规定核定职工
和单位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单位和职工
均无法提供职工工资情况证明材料的，可
按照人社、司法部门核定的工资或本市统
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确定职工工资。

其他事项：管理中心应当为缴存住房
公积金的单位和个人设立明细账。住房公
积金的利息结算的执行年度均为当年7月
1日至次年6月30日。住房公积金自存入
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
的利率计息，利息归职工个人所有。管理
中心每年6月30日将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
利息计入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

公积金小课堂

困难企业可以缓缴


